高新区卫固中心卫生院办理住院的手续及流程、住院期间应知晓的相关事务、注意事项及应遵守的规章制度

一、住院流程
1、门诊医师负责为有住院指征的患者联系病房，协调住院相关事宜。
2、患者携带医保卡、身份证到收款处办理入院手续。
3、住院处将患者的信息准确输入电脑，打印预交款收据，告知患者入住病房具体位置。
4、如患者行动不便或病情较重，电话通知病房安排医护人员协助护送患者入院。
5、护士接待患者，通知值班医师，并开始初次评估，做好相应护理工作。
二、住院期间应知晓的相关事务、注意事项以及应遵守的规章制度
1、核对姓名字形、性别、出生年月日、年龄及病情的受伤机制、时间，上述信息办理入院后即不能改变，姓名、年龄确需更正需持有效证件自行到医务处填写申请、 出具证明；为配合诊疗及回访工作的需要，请您留下详细的家庭住址、联系人姓名、关系及电话、携带患 者本人身份证留取复印件。
2、如实告知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结核、肝炎等传染 病史、手术、外伤、食物和药物过敏史、输血史、异地居住、不洁性行为、吸烟饮酒、吸毒及药物使用情况、精神疾患、家族遗传病史等 情况 (女性患者需提供月经生育史及妇科疾患)，以免延误诊治。对患者的所有资料信息我们将会履行医疗保密义务。
3、请及时准确告知医保类别及特殊要求，住院期间将医保证及病历存于病案中。严禁冒名顶替、借用医保证骗保的行为。通常药物及材料尽可能使用医保报销范围内，但鉴于病情特殊性及医保报销范围 有限等因素，某些药物、材料及处置可能报销比例较低或者超出医保 范围、属于自费，必要时我们会告知并需签署《医保自费药品或材料费用承担协议书》。对特殊治疗及检查需填写《特殊治疗或检查申请》 并报批。 医保患者禁止使用与诊断无关的药品、禁止携带检查单、治疗单及静点药物出院、限制携带口服药。
4、为明确病情、收集客观诊治依据，依据诊疗常规及相关法律法 规必须行血尿常规、血型、凝血、肝炎、梅毒、抗 HIV 等免疫常规、 肝肾功能电解质等生化常规、心电图、全胸片等常规项目检查。因上述检查随病情变化快、需多次复查可能。必要时需据具体疾病行 X 线 片检查并定期复查。注意严格遵从医护嘱咐的检查要求。
5、早 8：00-9：00为集中查房时间，病房只许留一名陪护人员。
6、住院期间请勿离开病房，若确需离开并须向主管医生或值班医生说明情况、经其同意并填写《暂时离院协议》，离院期间发生的一切事件与院方无关。
7、 因医护人员、护士工作繁忙、时间精力有限，儿童、老年人、聋盲残、智障人员、精神异常及生活不能治理者等情况请患者家属专人24小时陪护，以免发生意外及不必要的纠纷。
8、为有效沟通、避免第三方异议等情况，敬请家庭主要成员同时或推选代表参加，涉及纠纷、保险等时谢绝单方面与医护人员私下沟通；沟通时间以查房、换药及特殊检查、治疗、术前谈话时为佳。
9、管床医生不在病区时，发生任何事情及时与当班护士、 医生联系解决。
10、患者原有已发现或隐匿性的基础疾病 (如糖尿病、高血压病、脑梗塞、动脉斑块形成、栓塞、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脏衰竭、肝肾 功能障碍、气管炎、哮喘及其他部位感染等) ，入院后因疾病自身进程、医院环境、手术、用药等因素可能诱发、再发、加重。
11、依病情可出院疗养者医生会主动提示安排；若自动出院请提前1天告知便于办理；临时出院可能不能及时办理以致耽误您的时间、请配合医护人员安排。
12、患者有权复印病历中的检查报告单及医保报销所需资料 (具体内容请咨询报销单位) ，但需持有患者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办理的仍需持患者本人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儿童需持有家庭户口登记簿或父母身份证) 。最好于出院一周后来院复印，以便所有资料全面归档。
13、住院期间妥善保管保障自己的财物、人身安全，院方尽到提醒、协助义务即可免责。
[bookmark: _GoBack]14、出院后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电话回访甚至要求门诊随访或上门随访，敬请配合；复诊时请携带出院记录、门诊病历及相关病案资料。门诊病历、诊断书等医疗文件具有法律效力，遗失一律不予补写， 敬请妥善保管。
